
  

 

 

 

 

   

 海科党发〔2022〕11 号 

 
关于调整海洋科学学院思想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

组的通知 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》

的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院思想意识形态工作，不断增强工作的主

动性、预见性和实效性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、主导权和话语权，

经海洋科学学院党委决定，现调整海洋科学学院思想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，

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院党委书记  

副组长：院党委委员 

成  员：各党支部书记  

 

 

中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委员会 

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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